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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64号提案的

答    复
　　　　　

茹文东、姬富才、黄涛、高艳姣、李凌蔚、刘新红、卞建宁、茹彩芳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彻底清理沿黄生态廊道水面滩涂等垃圾漂浮物”的提案收悉。经与水利局、大营镇、甘棠街道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提案内容的肯定

（一）提案指出沿黄生态廊道的水面滩涂及水边绿地有大量白色泡沫、白色垃圾、树枝及其他垃圾等漂浮物，与沿黄生态廊道优美的环境格格不入，影响了大家观赏美景、观赏天鹅的兴致。

（二）提案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措施，包括加强对垃圾漂浮物清理、制定垃圾漂浮物清理标准、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监督检查机制等，这些都是有效的治理方法。

二、关于提案执行的保障

（一）强化部门协同。河长办、河务局、城管局和沿黄各乡镇河长要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黄河漂浮物治理工作。河长办会同乡级河长负责黄河支流漂浮物的清理，河务局负责黄河河面漂浮物的清理，城管局负责河岸和绿地的垃圾清理。同时各部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不乱丢垃圾，减少黄河漂浮物的来源。

（二）建立长效机制。建立黄河漂浮物清理长效机制，各部门、各乡镇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加强巡河治河频次，建立常态长效机制，成立10人专业的打捞队伍，购买专业的打捞设备，加大对黄河漂浮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力度。全力抓好黄河干支流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确保陕州区段河道环境持续向好。

（三）加强监督检查。河长办要履行河长职责，督促相关单位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打捞方式，每月集中清理两次，重要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结合实际情况加密打捞频次，逐步形成黄河河道环境动态化管理制度，确保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对治理工作进行全程监督，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综上，我们对您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彻底清理沿黄生态廊道水面滩涂等垃圾漂浮物的提案表示支持，并将充分吸收您的建议，进一步完善治理措施，努力提高黄河生态环境质量。同时，也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保护我们的母亲河，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4年6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市陕州区黄河河务局  0398-3850678

联系人：朱瑞昌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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